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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業務計畫實施績效： 
本基金下設二個分基金：住宅基金及新市鎮開發基金。 

（一） 住宅基金 

1.住宅基金除賡續辦理以前年度國民住宅計畫、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

款、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輔助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貸款，以及輔助

勞工建購及修繕住宅貸款業務外，並辦理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四千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及農村改建方案等補貼

業務暨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住宅基金運用銷售國宅、收回各類

住宅貸款債權之資金辦理定期存款，並加強放貸債權催收與管理，以提

升財務效能。 

2.本年度貸出款決算數40萬元，較預算數2,144 萬元，減少98.13%，另貸

款收回決算數 63 億 1,921 萬 4,223 元，較預算數 71 億 9,175 萬 3,000

元，計減少12.13%。 

3.本基金配合地方政府需求，落實執行以前年度各類國宅計畫，並推動軍

眷村合作改建國宅，輔導國宅住戶成立互助組織，協助管理與維護國宅

社區及負責辦理臺灣省國民住宅規畫設計、興建與督導管理。 

●營運計畫： 

（1）以前年度（75-96）計畫部分： 

A.政府直接興建：（含軍眷村改建國宅）共計49,817 戶均已完工。 

B.貸款人民自建：核定24,820 戶，簽約23,847 戶。 

C.獎勵投資興建：核發投資許可證明者共計69,621 戶。 

D.貸款人民自購：核定137,486 戶，簽約65,028 戶。 

（2）國宅銷售實績分析檢討： 

A.本年度共銷售各年度政府集中興建國宅（含店舖）8 戶，另出租國

宅（含店舖）28 戶，尚有 11 戶待售，除加強積極促銷外，其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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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 

（A）受景氣不佳影響。 

（B）部分住商混合國宅，不適合民眾需求。 

（C）區位、社區配置、環境規劃不佳。 

B.為使待售國宅順利銷售，除仍積極督導尚有待售國宅之各縣（市）

政府辦理外，並加強下列各項措施： 

（A）加強宣傳廣告。 

（B）加強社區管理及檢修。 

（C）持續提供弱勢族群或機關團體優惠租購國宅。 

（D）適度調降售價。 

●長期債務舉借與償債計畫： 

（1）融資舉借情形： 

    由於原省國宅基金需支援國宅業務之龐大需求，再加上土地增

值稅無法依規定足額撥充，致基金無法充分支應所需，自 81 年 11

月 3 日起省國宅基金可動用自有資金已用罄，須仰仗向金融機構洽

借低率融資挹注，惟於國宅興建計畫停辦後，運用回收款及基金整

併之資金，陸續清償長期借款；本年度無舉借預算數，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向銀行融資數為 167 萬 2,596 元。 

（2）融資償還情形： 

    目前住宅基金之融資償還方式，以國宅貸款本息收回辦理償

還，本年度清償長期債務 9,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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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市鎮開發基金 

  本年度辦理新市鎮土地開發預算為42億6,885萬9,000元，實際執行18

億5,189萬8,661元，較預算減少24億1,696萬339元，主要係淡海、林口

新市鎮土地開發建設執行數落後所致。 

1.淡海新市鎮： 

(1)行政作業費：本年度主要辦理下列事項： 

A. 特定區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作業。 

B. 第 1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後定樁作業。 

C. 第 1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配合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8 條規定執行事

項委辦作業。 

D. 第 1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檔案數位化作業。 

E. 第 2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區段徵收開發委託專業服務案。 

F. 新北市政府辦理第 2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區段徵收工作。 

G. 第 2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山坡地範圍檢討作業。 

H.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第 2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景觀綱要計畫暨

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委託技術服務案。 

I. 第 2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工程營建專案管理。 

J. 第 2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考古探坑試掘工作委託專業服務案。 

K. 第 2 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之開發方式與開發適宜性規劃作業。 

L. 後期發展區環境影響評估暨用水計畫。 

M. 第 2 期發展區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作業。 

N.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委託技術服務

案。 

O. 其他相關行政作業。 

(2)公共工程費：本年度主要辦理下列事項： 

A.第 1 期發展區第 1 開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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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尚未完成處分之土地維護管理工作（除草工程等）。 

B.第 1 期發展區第 2 開發區： 

(a)第 2 開發區公共工程之訴訟案結算金額短少費與裁判費等。 

(b)尚未完成處分之土地維護管理工作（除草工程等）。 

(c)公司田段 184 地號增設 4M 道路工程。 

(3)補助費：本年度主要辦理下列事項： 

A.補助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淡海新市鎮區

外供水計畫。 

B.補助新北市政府辦理(a)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b)接管淡海新市鎮第

1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之公共設施及用地所需維護管理。 

(4)其他：係撥付相關人事費等。 

2.高雄新市鎮： 

(1)行政作業費：本年度主要辦理下列事項： 

A.特定區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作業。 

B.「高雄新市鎮特定區都市計畫圖重製及樁位測定作業」之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後定樁費。 

C.第 1 期發展區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8 條規定執行事項委辦作業。 

D.第 1 期發展區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樁位測定作業。 

E.第 1 期發展區整體開發環境管理監測技術服務委託作業。 

F.第 1 期發展區檔案數位化作業。 

G.第 1 期發展區公共工程細部規劃設計作業。 

H.綜合示範社區（含擴大部分）公共工程之規劃設計審查作業。 

I.後期發展區整體發展計畫。 

J.特定區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2)公共工程費：本年度主要辦理第 1 期發展區（綜合示範社區)下列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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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既埋垃圾處理暨整地(第 2 期)工程之施工作業。 

B.尚未移交地方政府接管之區內公共設施及其用地、街廓用地、公園、

既有設施設備與辦公房舍等維護管理工作。 

C.11-29C-10 等道路暨公 17 公園簡易綠化及青埔大排河川區景觀等相關

工程。 

(3)補助費：本年度主要係撥付高雄市政府接管高雄新市鎮第 1 期發展區（綜

合示範社區）公共設施及用地所需維護管理補助經費。 

(4)其他：係撥付相關人事費等。 

3.林口新市鎮： 

(1)行政作業費：本年度係辦理機場捷運 A7 站區第 1 期開發區之下列事項： 

A.區段徵收行政作業經費。 

B.都市計畫變更、測量、定樁及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D.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計畫作業。 

C.建置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承購資格檢核查詢作業系統。 

D. A7站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外銜接水路及蝕溝治理用地取得都市計畫變更

及釘樁作業。 

E.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F.「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用地預標售)案」施工履約管

理案。 

G.其他區段徵收相關行政作業。 

(2)公共工程費：本年度係支應機場捷運 A7 站區第 1 期開發區區段徵收作業

所需公共設施整地、施作等工程經費與監造費用等。 

(3)其他：係撥付相關人事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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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支餘絀情形： 

（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預算數 22 億 3,000 萬 1,000 元，決算數 29 億 5,897 萬

7,588 元與預算數比較計增加 7 億 2,897 萬 6,588 元。 

（二）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數 92 億 9,238 萬 2,000 元，決算數 71 億

807 萬 6,125 元與預算數比較計減少 21 億 8,430 萬 5,875 元。 

（三）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13 億 6,766 萬 1,000 元，決算數 6 億 2,338

萬 6,463.76 元與預算數比較計減少 7 億 4,427 萬 4,536.24 元。 

（四） 本年度業務外費用預算數 129 萬 5,000 元，決算數 644 萬 5,794 元與預

算數比較計增加 515 萬 794 元。 

（五） 收支相抵，本年度預算數短絀 56 億 9,601 萬 5,000 元，決算數短絀 35

億 3,215 萬 7,867.24 元，與預算數比較計減少短絀 21 億 6,385 萬

7,132.76 元。主要係住宅基金辦理勞工住宅貸款、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暨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等利息補貼實際數

較預算數少；另補助新北市政府短期社會住宅土地價款預算經立法院決議

凍結，以及補助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因部分地方政府未取得土地有

償撥用計畫核定函、部分工程款未完成納入預算程序等因素，致實際數較

預算數少。 

 

三、餘絀撥補實況： 

    本年度賸餘之部決算數25億 4,149萬 3,807元，係本期賸餘9億 3萬9,299

元加計前期未分配賸餘 16 億 4,145 萬 4,508 元列入未分配賸餘。本年度短絀之

部決算數 44 億 3,219 萬 7,166.24 元，係本期短絀 44 億 3,219 萬 7,166.24 元，

於本年度折減基金填補短絀 44 億 3,219 萬 7,166.24 元，待填補之短絀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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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金流量結果： 

（一）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短絀決算數 35億 3,215 萬 7,867.24 元，調整非現金項目 13億 648

萬 4,038 元，合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8 億 3,864 萬 1,905.24 元。 

（二）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年度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66 億 9,930 萬 172 元、

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5 億 2,001 萬 2,497 元，增加投資、

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3,355 萬 5,633 元，增加無形資產、遞延

借項及其他資產 57 億 3,402 萬 8 元，合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4 億

5,173 萬 7,028 元。 

（三）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年度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49 億 6,752

萬 6,080 元，增加長期負債 78 億 8,385 萬 3,439 元，增加基金、公積

及填補短絀 330 萬 8,110 元，減少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其他負債

及遞延貸項53億 9,523萬 3,071元，減少長期負債18億 6,713萬 2,153

元，減少基金及公積 100 億元，合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4 億 767

萬 7,595 元。 

（四）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77 億 9,458 萬 2,472.24 元。 

 

五、資產負債情況： 

（一） 資產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958 億 1,425 萬 3,972.64 元，包括流動資產 564

億 6,170 萬 3,484.64 元，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金 371 億

5,162 萬 2,913 元，固定資產 71 萬 8,321 元，無形資產 2,706 萬 1,027

元，其他資產 21 億 7,314 萬 8,227 元。資產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1,044

億 7,788 萬 2,945.88 元，減少 86 億 6,362 萬 8,97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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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債總額本年度決算數 231 億 9,909 萬 8,270 元，占資產總額 24.21%，

包括流動負債 15 億 2,974 萬 4,190 元，長期負債 211 億 8,084 萬 7,066

元，其他負債 4 億 8,850 萬 7,014 元。負債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183 億

3,387 萬 7,486 元，增加 48 億 6,522 萬 784 元。 

（三） 淨值本年度決算數 726 億 1,515 萬 5,702.64 元，占資產總額 75.79%，

包括基金 700 億 7,366 萬 1,895.64 元，累積賸餘 25 億 4,149 萬 3,807

元。淨值總額較上年度決算數 861 億 4,400 萬 5,459.88 元，減少 135

億 2,884 萬 9,757.24 元。 

六、其他： 

無。 


